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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鼓勵教師自製影音教材，實施創新教學教法課程，俾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提升學習成

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獎勵課程： 

本要點所稱創新教學課程，包括： 

(一)翻轉教學課程：授課教師於課前將自錄之影音教材上傳或連結到本校網路大學平台，並

依據教學進度於實體課堂中進行以討論為主的學生合作學習或教師指導教學。 

(二)磨課師課程：授課教師透過本校網路大學平台上傳自錄之影音教材，並經由線上繳交作

業、測驗、討論、同儕互評等方式，指導學生進行學習之非實體課程。 

前項影音教材係指透過錄影、錄音、動畫等多媒體方式呈現之教學單元數位教材。每週課程

須包含一至數個教學單元，每一教學單元以五至十分鐘長度為原則，並應提供一個完整的學

習概念，不鼓勵隨堂錄影畫面。授課教師須於授課前一週，完整上傳前項自錄之影音教材至

所採用之網路學習平台，以利學生自主學習。 

三、獎勵方式： 

(一)榮譽：課程實施達三週以上，獲教學創新獎狀乙紙，並公開表揚。 

(二)獎勵金：依課程實施週數發給獎勵金。三週 2萬元；六週 4萬元；九週 6萬元。 

(三)教師評鑑：課程實施達三週，視同通過當年度教師評鑑教學基本要求。多位教師共同授 

課課程，課程實施達六週，得提報 2名，每增三週課程，得增加提報 1名。 

前項獎勵經費由本校獲得之教育部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經常門)改進教學項

目或北區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經費支出，並得依經費預算調整獎勵金額及獎勵件數。 

四、申請資格： 

凡任職本校之專任(案)教師近二年內所實施的創新教學課程，均得依本要點申請獎勵。 

五、申請及審核程序： 

(一)徵件公告：教學服務組每年 9月發出徵件公告。 

(二)申請期限：教師檢附申請表及課程實施成果，於每年 10月底以前向各提出申請。 

(三)審查程序：教學單位收件後 1個月內召開課程委員會完成初審，並將審查通過之申請案

送請「獎勵創新教學審議委員會」複審。 

(1)審議委員會組成：由校長為當然委員，並遴選委員六至八人組成之。 

(2)審議委員會會議：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決議一般事項應有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之同意；但獎勵創新教學課程審議應採無記名連記投票，並以得票數較高

者獲選，但得票數未達有效票數二分之一以上者，不得當選。 

(3)利益迴避：審議委員為獎勵案件申請人時，就該案件之審議應行迴避。 

(四)審查標準： 

(1)教材內容：(a)清晰流暢，簡明易懂。(b)提供完整學習概念，且(c)與課程具關聯性。 

(2)課程效果：(a)具有創新性、獨特性及發展性。(b)生動有趣且能激發學生參與，提高學

習動機。(c)能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六、權利義務： 



(一)教師上傳網路學習平台之課程教學內容，應為教學進行所需，並應遵守智慧財權相關規

定，如涉及侵權行為，依法自負刑責。 

(二)教師申請獎勵即代表同意非專屬授權本校上架並公開該課程影音教材，本校未經教師同

意，不得再授權校外機構使用。 

(三)獲獎勵課程應提交課程實施成果，並於相關成果展或研習會分享辦理成果。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